
2024年8月仙游县医疗机构处罚情况（医疗卫生）

	县区
	序号
	单位
	案件事实及违法依据
	处理情况

	仙游县
	1
	王XX
	非医师行医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进行处罚。
	1、处以30000元罚款；2、没收违法所得1540元；3、没收药品器械 。

	
	2
	仙游XX口腔门诊部
	不符合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要求擅自开展相关医疗技术，违反了《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，依据《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进行处罚。
	1、给予警告；2、处15000元罚款；3、没收违法所得3500元。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填报日期：2024年8月23日


